杏花岭区物价局关于2011年《社会力量办学》收费备案工作的通知
办理日期：2011年2月10日—3月30日

地    点：杏花岭区物价局办公室（区政府大楼431室）

办 理 人：王晓丽

联系电话：3084163

办理程序：

         受理：1天

         审核：1天

         批准：1天

办理程序：

一  收费单位到价格主管部门领取一式三份《收费备案表》

二  按表格要求如实详细填写，并加盖公章

三  进行2011年收费备案单位携带的相关资料（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1、教育部门核发的《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该单位收费公示的复印件

  3、2010年的收费票据

四  经审验合格，价格主管部门给予该单位收费备案。

办理程序：3个工作日

二O一一年二月十日

太原市杏花岭区民办培训学校年检表

学校名称：                            2011年     月     日

	许可证号
	□□□□□□□□□□□□□□□

	法定代表人
	
	办学内容
	

	校长
	
	联系电话
	

	学校地址
	
	邮编
	

	审  核  内  容
	序号
	项目
	内容
	审核意见

	
	1
	换证报告
	
	

	
	2
	2010年工作总结
2011年工作计划
	
	

	
	3
	2010年财务审计报告
	
	

	
	4
	消防安全意见书
	
	

	
	5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
（复印件）
	
	

	
	6
	收费备案表
（复印件）
	
	

	
	7
	税务登记证
（复印件）
	
	

	
	8
	组织机构代码证
	
	

	
	9
	风险保证金的有关手续
	
	

	
	10
	其它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审计需提供资料

1、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

2、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开办时（或变更后）验资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6、物价局收费许可证或相关收费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7、2010年12月31日银行对帐单（余额2万元以上）原件及复印件

8、上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9、固定资产明细列示表

10、费用明细表

11、明细帐、总帐、会计凭证

12、所有复印件都盖公章

山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都司街18号 中奥名邸401室

联系电话：4162642   13513637399   13007080178

杏花岭区教育局民办培训学校二O一一年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以及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加强民办培训学校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按照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工作方针，根据“谁主管，谁负责”和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的原则，特制定我区民办教育2010年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
1、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学校要把安全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责任、健全相关安全制度，学校安全工作应急预案要组织演练并记录，学校安全工作日志要认真填写，设立安全隐患及整改登记台并上墙，注重细节，认真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做到有检查、有记录。每月第一周为安全教育周，每学期末将本校安全工作情况总结上报区教育局。

2、健全值班、巡查、夜查、用火、用电等安全制度，有记录并存档、上墙。在岗人员须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达到“四懂四会”，“四懂”即：一懂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二懂本岗位防火措施；三懂本岗位灭火方法；四懂组疏散逃生方法。“四会”即：一会报警“119”；二会使用消防器材；三会扑救初起火灾；四会自救逃生。各校要配备各种消防器材，如：灭火器、沙袋、铁锹、钩子、水桶等设施，每50平米配备一个灭火器材，要经常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对师生要进行消防宣传教育，增强防范意识，普及消防知识。
3、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严格执行校园安全保卫制度，切实保障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强化内部重点和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和治安防范工作，完善内部治安防范措施。加强门卫管理，建立外来人员进出登记制度。未经允许，外来人员不得进入校园，不得擅自进入餐厅、宿舍、教学场所，防止投毒等各种破坏行为的发生。学校正常教学活动时间，一律禁止社会闲散人员进入校，各种车辆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学校。
4、学校用房及设施的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如对电器要定期进行维护检修，楼道照明设施完好、无电线老化裸露现象、电脑室开关使用空气开关，教学楼、宿舍楼内安装应急灯，对破损灯具和玻琉要及时更换，注意房屋、围墙、厕所等校园设施安全使用情况，发现隐患要及时处理，并上报区教育局。

5、学校要建立家校联系制度，并有学生到课情况登记，做到及时与家长沟通联系，严格控制学生的在校时间。注意维护学校周边环境秩序，给师生创设一个安全舒适的工作学习环境，不得将校舍转租给别的民办学校使用。

6、要确保学生的在校安全，高度重视并认真组织学生的校内外活动。做到有计划、有安排、定人员、定职责、有效保证学生在活动中安全、快乐、受益。学校要有专人定期检查校舍活动器材和设施，确保学生在活动中的安全。学生上下楼梯，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楼梯栏杆的高度符合要求，必须坚固耐用，安全标识、疏散通道标识明显，安全消防通道畅通，有消防部门合格证明。严防出现拥挤、踩踏、挤压等事故。

7、学校要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加强学生的饮食卫生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注意学生的餐饮安全，以利于学生身体健康发展。有食堂的单位必须具有三证：卫生合格证、上岗人员培训证、炊管人员体检合格证，并检查落实，提高警惕，严防意外事故。

8、保证学生的住宿安全。住校教师、学生宿舍要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值班人员要增强责任心，加强管理，做到“谁看管，谁负责”，不得存在脏乱差、拥挤等现象，学生宿舍床位和设施符合要求，不私拉乱接电线和违章用电，预防意外事故发生。学生宿舍的值班、会客、携物、安全等要有明确的规章，学生宿舍一律不得留宿他人，尤其对女生宿舍要严格管理。非寄宿制学校，严禁招收住校生，建立夜间巡回检查制度，做到每夜必查。
9、建立学生上下学安全管理制度，骑自行车的学生（12岁以上），必须由家长申请，学校批准，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准许骑车。加强学生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特别是雨雪雾天气要做好应对措施，有汽车的学校，司机要经常学习交通条例和法规，遵章守纪，安全行车。

10、学校要每月至少一次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火、防食物中毒、防滑冰和游泳溺水、防自然灾害、防各类流感病毒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并记录，有安全教育活动月计划、方案、措施、总结，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提高事故应急、自我保护能力，年内进行安全自救演练，要掌握逃生方法，提高按照安全规程办事的自觉性。

11、做好学校卫生工作。学校领导要重视各类传染病和疫病的防治与管理工作,建立预防工作机制。发现患传染病的学生，应立即与其家庭联系，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传染病蔓延。未经上级教育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不得以预防、保健等名义自行组织学生集体服用药品和保健品。

12、实验室藏有有毒物质要有专人保管。实验中会产生毒气、毒液，必须做好防毒工作。有毒物质应妥善保管的贮藏，实验后的有毒残液要妥善处理。建立危险品专用仓库，凡易燃、有毒氧化剂、腐蚀剂等危险性药品要设专柜单独存放。化学危险品在入库前要验收登记，入库后要定期检查，严格管理。实验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制作有毒气体要在通风橱内进行，学生实验室要装有排风扇，保持实验室内通风良好。学生实验桌上要备有废液瓶，化学实验室要备有废液缸，实验室附近要有废液处理池，防止有毒物质蔓延，影响人畜安全。

13、学校集体活动和学生上下学租用的车辆等交通工具，必须是经交通部门对技术性能进行过严格监测后认定合格的专门客运车辆，严禁学校租用证件不全、车况不良及农用车、拖拉机等不符合规定的交通工具。驾驶员必须是持有正式驾驶执照的该车辆的驾驶员，严禁聘用无客运车辆驾驶执照的司机，严禁超载或超速行驶。
14、实行学校集体外出活动报批制度，坚持就近、徒步的原则。对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春（秋）游、夏（冬）令营、外出参观等和上级部门要求学生参加的各种大型外出活动，要制定安全预案和措施，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集体外出活动一般不得组织学生远离本市活动，如有外出、必须报区教育局有关部门批准。

15、有节假日值班安排和记录，按照值班计划坚守岗位，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安全教育，节假日保卫人员履行职责到位，不得发生问题。

16、安全工作有专门档案，并且资料齐全，准时参加教育局安全工作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安全形势分析会议，学期内进行安全自查不少于2次。

杏花岭区教育局：                   学校：

社管办工作人员：                   法定代表人：

二O一一年三月一日

